新闻与传播学院2021－2022学年
第二学期教学督导工作计划
根据《赣南师范大学本科教学督导工作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、《赣南师范大学关于进一步完善院级教学督导制度的指导意见》和《赣南师范大学关于本科教学听课制度的规定》等学校相关规定和要求，根据学校教学质量监督与评估中心要求，为严格教学管理，严格教学质量监控，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，制订2021－2022学年第二学期教学督导工作计划。
一、成立学院教学督导小组
[bookmark: _GoBack]组　长：何全旭（或教学副院长）
成　员：温小勇  熊国荣  谢精兵  唐群  刘建华
二、主要工作措施及计划
（一）开展教学检查。期初、期中、期末常规教学工作检查；配合教研室开展试卷及配套材料、实践性教学等教学环节的专项检查。
（二）开展听课巡课。本学期教学副院长听课不少于8次，其他党政领导不少于6次，教学督导员听课巡课全覆盖，并做到有记录、有交流、有反馈、有检查；重点开展对新开课程，新进教师，外聘教师及学生反映较大的教师课堂教学督导。
（三）开展青年教师培养督查。重点抓好新教师培养提高工作，实施青年教师结对培养计划，定期举行青年教师座谈会，做好青年教师达标考核工作。抓好近两年新进教师培养工作，通过定目标、压担子及日常教学督导，使他们尽快站稳讲台，提升教学能力。
（四）开展实践教学督查。认真抓好实践教学情况检查、抓好抓实19级新闻学术专业实习和19级教育技术学教育实习。
（五）积极开展与学校教学督导组的沟通与交流，参加院际、校际教学督导经验交流，提高教学督导工作水平。积极协助学校教学督导专家组开展各项工作，确保教学督导工作的公平、公正及其严肃性。
（六）完成学校教学质量监督与评估中心、教务处、学院委托的其他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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